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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107 年 9 月份處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7 年 9 月 21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4 時 0 分 

地點：本處二樓第一會議室 

主席：黃處長立遠 記錄：馬慧珊 

出席：黃淑如、曹彥綸、藍舒凢(另有要公)、莫華榕(另有要公)、

尤國仁、王棟樑、吳文慶、楊淑惠、楊國瑜、楊森豪(唐仕

達代)、洪鳳琴、陳賢玉、蘇新富、郭垣熙、林晁嘉、賴丞

賦、張秀珠(王克仁代)、賀綺華、宋馥華(陳均宏代)、胡鴻

威、劉紹華、賴泓予、林旻璋、蔡和成、張玉青、謝昇宏、

劉玉華 

壹、 頒／獻獎、表揚 

一、 頒發本處 107 年 8 月份最佳新聞稿： 

(一)園藝所「將成絕響 !! 雙溪公園大王蓮漂浮之旅 8/10 起

報名」獲選。 

(二)青年所「大灣草圳首部曲 柯 P、熊讚邀您加入健森房」

獲選。 

二、 表揚本處 107 年 8 月「服務優良人員(職員)」：路燈隊-唐

仕達股長。（秘書室） 

三、 表楊本處 107 年 8 月「服務優良人員(職工)」：青年所-袁

德敏小姐。（秘書室） 

裁示：恭喜最佳新聞稿獲選人員及獲選本處服務優良人員。 

貳、一般報告事項 

一、 提報本處 107 年 8 月份新聞見報統計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

(一)洽悉備查。 

(二)遇有負面新聞，請權責科室備妥澄清稿適時發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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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競選期間公園場地申請相關因應機制，請妥適研議。(青

年所) 

二、 提報本府推動田園城市最新執行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三、 提報本處完工逾 4 個月尚未完成案件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

(一)洽悉備查。 

(二)請以南港公園為例，工程完工逾 4 個月未結案工程，應檢

討設計、監造和施工單位責任，找出逾期原因並簽報，避

免問題再發生。(工務科) 

四、 提報本處公園綠地廣場用地取得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    裁示： 

(一)洽悉備查。 

(二)下個月請敘明執行金額占預算數比例。 

五、 提報本處地上物拆遷補償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

(一)洽悉備查。 

(二)下個月請敘明執行金額占預算數比例。 

六、 提報本處 107 年 8 月份工程品管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

(一)洽悉備查。 

(二)爾後府查核結果優先提報，處查核標準請比照府級查核標

準。 

(三)中正區萬華區府施工查核缺失改善情形，請簽報處長。 

(四)處查核無缺失之工程，亦請提報 

七、 提報本處 107 年 8 份工程職安督導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

(一)洽悉備查。 

(二)請瞭解工程車是否可停停車格以及停車格是否可放交通

錐。 

(三)請敘明職安查核之類別及其件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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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提報本處 107 年 8 月份公園缺失巡查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

（一）洽悉備查。 

（二）士林 4 號廣場木隔柵損壞螺絲裸露請儘速修復。(園工隊) 

（三）請研議公園辦理意外險之可行性，並請總工程司督導。 

（四）抽查公園座數請補述。 

九、 提報本處 LED 路燈更新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

(一)洽悉備查。 

(二)請訂定智慧路燈維管機制。(路燈科) 

十、 提報本處路燈工程完工逾 4 個月未完結案件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有關 106 年度北區路燈新設預約工程逾期案，請提檢討

報告。(路燈科 107.9.28) 

十一、提報本處行道樹修剪棵數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

(一)洽悉備查。 

(二)爾後有本處 KPI 項目者，請比照本案製表提報。 

十二、提報本處路燈通報案件處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三、提報本處 107 年 8 月份公文線上簽核績效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四、提報本處收文日起逾 28 日未辦結公文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五、提報本處裁罰案件執行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 

(一)洽悉備查。 

(二)請將 8 月份違停案件照片整理後另案簽辦。 

十六、提報本處訴訟案件執行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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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、提報本處現有人數、缺額及本處 107 年 9 月組織架構及

業務職掌公告上網更新作業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八、提報本處員工 107 年 8 月份加班時數超過 45 小時及連

續數月加班者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十九、提報本處辦理「兒童遊具安全維護專報」執行結果，報

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

(一)洽悉備查。 

(二)有關政風室缺失態樣建議事項及公園兒童遊戲場每三年請

專業辦理檢驗相關規定，請併「公園綠地維護管理缺失案

件改善時限檢討會議」確認。 

二十、 提報本處資本門執行數未達累計分配數 90%案件，報請

公鑒。 

裁示： 

(一)洽悉備查。 

(二)有關大安森林公園綠美化工程、路燈新設工程及 LED 照明

工程三項進度落後工程，請儘速辦理。 

二十一、提報本處處網瀏覽及電腦軟硬體維修件數情形，報請

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二十二、提報本處 107 年 7-8 月份鄰里公園案件來源彙整表及

缺失樣態分析表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 

参、臨時動議： 

一、 提報臺北市兒童遊戲場研討會辦理事宜，報請公鑒。 

裁示： 

(一)引言人改為 5分鐘。 



5 

(二)致詞、合影各 5分鐘。 

(三)處長講座請移至主題二。 

(四)主題三改至茶敘後。 

(五)主題定為 2018 特色遊戲場研討會 

(六)Slogan 沿用去年「Play for all」臺北一起玩，玩出一座幸

福城市概念，主視覺請再研議。 

二、有關處網公園走透透、臺北新花樣網站資訊內容，請各管

理單位再次確認，以確保資訊完整。(各管理單位) 

 肆、散會 17：15 


